附件三

“第七届哈萨克斯坦-亚洲商品展览会”收费标准

1、 展位费用
标准展位费（3x3m2）：19500元人民币/个

室内光地：17500元人民币/个
室外净光地：1950/m2

2、 展品通关费

每个展位按照每立方展品240美元（合人民币1680元）缴纳展品通关费。
3、 人员费用

伙食费：50美元x10天=500美元/人

住宿费：100美元x10天=1000美元/人

交通费：伊宁-阿拉木图-伊宁  100美元/人

小计：1600美元/人（合人民币11200元）

说明：为提高企业参展积极性，省厅将对本次展会的展
位费、展品通关等费用给予全额资助，参展企业自行承担人员费用等费用。
